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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第 1條)

第 1 條 本辦法依「東南科技大學教師評鑑辦法」第 7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績優教師指依東南科技大學教師評鑑辦法規定程序由校長核定之現職

績優教師。

第 3 條 績優教師之獎勵應於公開場合表揚之。

第 4 條 本校辦理績優教師獎勵所需費用，得由學校編列預算或由教育部獎勵教學卓越計畫

相關經費項下勻支。

第 5 條 績優教師之獎勵，以致禮券或禮品為原則，並以最高每人新台幣二萬元價值為限。

第 6 條 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